
 
國立中山大學內部監督稽核報告 

受稽核單位 本校公共工程採購及工程管理機制 稽核日期 110年 10月 14日(四) 

稽核種類 年度稽核                               稽核地點 行政大樓 5007會議室 

案件編號 110-年稽-01 

項次 查 核 項 目 稽 核 結 果 稽 核 建 議 缺失佐證資料 

 

一 內部控制作業項目 

總-營-01  

採購規劃作業 

完  備                  □ 

不完備  內控流程不完整  ▄ 

        欠缺內控有效性  ▄ 

        其他缺失        ▄ 

一、建議處理程序流程圖依行政院「內

部控制制度共通性作業範例製作

原則」繪製，經查註解符號說明控

制重點部分似有不足，建議請再檢

視是否增列。 

流程圖過於簡化，如作業程序有提

及的經費、法令確認、採購需求、

採購策略及簽核程序等，在流程圖

上均未呈現，流程應可再補強完整

程序並加註控制重點，有利內部執

行管控。 

二、建議處理程序流程圖之決策(不同

方案選擇)圖示內文字為「是否正

確合理」，建議請再檢視文字是否

妥適。 
三、工程計畫內容之總經費是否依法

令規定核准，宜納入控制流程。 

詳參稽核委員提供之佐

證資料。 

 

 

 



四、動支申請單簽核完成之程序宜納
入採購規劃檢核流程。 

五、建議設置採購審查小組，並宜納
入採購規劃作業流程之一環。 

六、請修正自評表第六點之文字敘
述，以與控制重點相符。 

二 內部控制作業項目 

總-營-02  

開標作業 

完  備                  □ 

不完備  內控流程不完整  ▄ 

        欠缺內控有效性  ▄ 

        其他缺失        ▄ 

一、建議處理程序流程圖依行政院「內

部控制制度共通性作業範例製作

原則」繪製，經查無註解符號說明

控制重點部分，建議增列，以利執

行時透過流程圖即可迅速確認應

注意控制重點。 

二、建議處理程序流程圖之決策(不同

方案選擇 )圖示內文字為「是

否….」，請再檢視文字是否妥適。 

三、開標作業倘參考其他作業規範，如

底價訂定作業規範等，宜明確呈現

於流程圖。 

四、底價訂定是否完成應納入檢核作

業之一環。 

五、請確切檢核於規定時限內完成底

價訂定且確實攜至開標會場，以避

免節外生枝。 

六、建議作業流程圖依規定繪製，增列

註解符號   說明控制重點部

分，以明辦理事項。 

 

以下（三 ~ 十一）項次皆建請依

前述建議修正。 

詳參稽核委員提供之佐

證資料。 

 

 

 

 

 



三 內部控制作業項目 

總-營-03  

審標作業 

完  備                  □  

不完備  內控流程不完整  ▄  

        欠缺內控有效性  □ 

        其他缺失        ▄  

一、建議處理程序流程圖依行政院「內

部控制制度共通性作業範例製作

原則」繪製，經查註解符號說明控

制重點部分似有不足，建議請再檢

視是否增列。 

二、程序說明表與自行評估表之控制

重點不一致，建議請再檢視是否調

整一致。 

三、建議處理程序流程圖之決策(不同

方案選擇 )圖示內文字為「是

否….」，請再檢視文字是否妥適。 

四、移送撿到單位處理之機制應有明

確流程。 

五、資格審查(一)與(二)如何區分？

請於內控作業說明並確實執行。 

六、「自行評估表」之控制重點未列「作

業程序表」之控制重點第二項，建

請修正二表相符。 

七、作業流程圖中之「廠商資格審查

(一)」及「廠商資格審查（二）」分

別為何？請註解說明，以明辦理事

項。 

八、審標係以招標文件規定審查廠商

資料，建議流程圖可加列控制重

點，審標作業應尚未到達決標階

段，流程中的結標項目，可考慮刪

除。 

詳參稽核委員提供之佐

證資料。 

 



 四 
內部控制作業項目 

總-營-04  

訂定底價 

完  備                  □ 

不完備  內控流程不完整  ▄ 

        欠缺內控有效性  ▄ 

        其他缺失        ▄ 

一、建議處理程序流程圖依行政院「內

部控制制度共通性作業範例製作

原則」繪製，經查無註解符號說明

控制重點部分，建議增列。 

二、自行評估表之控制重點項次編號

與其他控制作業項目之自行評估

表不同，建議全部檢視並調整編號

為一致。 

三、建議處理程序流程圖之決策(不同

方案選擇)圖示內文字為「是否符

合」，請再檢視文字是否妥適。 

四、預算多少?由何人訂定底價?如何

檢核?宜納入作業流程圖中。 

五、建議作業流程圖依規定繪製，增列

註解符號   說明控制重點部

分，以明辦理事項。 

 

以下（三 ~ 十一）項次皆建請依

前述建議修正。 

詳參稽核委員提供之佐

證資料。 
 

五 內部控制作業項目 

總-營-05 減價作業 
完  備                  □ 

不完備  內控流程不完整  □ 

        欠缺內控有效性  □ 

        其他缺失        ▄ 

一、建議處理程序流程圖依行政院「內

部控制制度共通性作業範例製作

原則」繪製，經查無註解符號說明

控制重點部分，建議增列。 

二、程序說明表與自行評估表之控制

重點不一致，建議請再檢視是否調

整為一致。 

三、建議處理程序流程圖之決策(不同

方案選擇 )圖示內文字為「是

詳參稽核委員提供之佐

證資料。 

 



否….」，請再檢視文字是否妥適。 

四、已載明最低標之總標價低於底價

之百分之八十之處理程序，請再檢

視是否增列「低於底價之百分之七

十」之文字。 

五、「自行評估表」第九點控制重點未

列於「作業程序說明表」之控制重

點，請重新檢核以達一致性。 

六、減價作業流程圖建議修訂更詳盡，

以符現況作業。 

七、「政府採購法第 58 條處理總標價

低於底價百分之八十案件之執行

程序」流程圖之「詳本執行程序項

次四及五」是否應刪除，請重新檢

核。 

八、流程圖中，是否已達減價次數之決

策，若未達是否應回到減價後是否

低於底價之前？非廠商投標價高

於底價之前，廢標後應連到結束上

方流程箭頭中，流程不會有兩個流

入的圖示，建議釐清調整。 

六 內部控制作業項目 

總-營-06  

決標作業(適用最有利

標) 

完  備                  □ 

不完備  內控流程不完整  ▄ 

        欠缺內控有效性  □ 

        其他缺失        ▄ 

一、建議處理程序流程圖依行政院「內

部控制制度共通性作業範例製作

原則」繪製，經查無註解符號說明

控制重點部分，應予增列。建議整

體修正流程圖以臻完備。 

二、未簽准限制性招標之處理流程宜

再檢修正。 

詳參稽核委員提供之佐

證資料。 

 



三、成立工作小組及採購評選委員會

之機制流程應再檢討修正。 

四、其他「總-營-07」、「總-營-08」及

「總-營-09」經評選後結果須簽報

機關首長或授權人核准後辦理決

標，請於流程圖一併修正。 

七 內部控制作業項目 

總-營-07  

決標作業(準用最有利

標) 

完  備                  □ 

不完備  內控流程不完整  ▄ 

        欠缺內控有效性  □ 

        其他缺失        ▄ 

一、建議處理程序流程圖依行政院「內

部控制制度共通性作業範例製作

原則」繪製，經查無註解符號說明

控制重點部分，建議增列。 

二、未簽准限制性招標之處理流程宜

再檢討。 

三、成立工作小組及採購評選委員會

之機制流程應再檢討。 

四、有關「採購評選委員會」中之「評

選委員評選總表」登載不完全（詳

佐證資料），請分層審核，以避免再

發生類似缺失。 

詳參稽核委員提供之佐

證資料。 

 

八 內部控制作業項目 

總-營-08  

決標作業(取最有利標

精神) 

完  備                  □ 

不完備  內控流程不完整  ▄ 

        欠缺內控有效性  □ 

        其他缺失        ▄ 

一、建議處理程序流程圖依行政院「內

部控制制度共通性作業範例製作

原則」繪製，經查無註解符號說明

控制重點部分，建議增列。 

二、未簽准限制性招標之處理流程宜

再檢討。 

三、成立工作小組及採購評選委員會

之機制流程應再檢討。 

四、「決標作業(取最有利標精神) 」作

業項目名稱與內「未達公告金額之

詳參稽核委員提供之佐

證資料。 

 



採購，公開取得書面報價或企劃

書，參考最有利標精神，擇符合需

要之廠商辦理議價或比價」，不相

符。 

五、建議作業流程圖依規定繪製，增列

註解符號   說明控制重點部

分，以明辦理事項。 

 

以下（三 ~ 十一）項次皆建請依

前述建議修正。 

九 內部控制作業項目 

總-營-09  

決標作業(評分及格最

低標) 

完  備                  □ 

不完備  內控流程不完整  ▄ 

        欠缺內控有效性  □ 

        其他缺失        ▄ 

一、建議處理程序流程圖依行政院「內

部控制制度共通性作業範例製作

原則」繪製，經查無註解符號說明

控制重點部分，建議增列。 

二、採購評選委員會之作業流程及工

作小組之作業流程應明確納入控

制重點。 

三、建議作業流程圖依規定繪製，增列

註解符號   說明控制重點部

分，以明辦理事項。 

 

以下（三 ~ 十一）項次皆建請依

前述建議修正。 

詳參稽核委員提供之佐

證資料。 

 



十 內部控制作業項目 

總-營-10  

履約管理 

完  備                  □ 

不完備  內控流程不完整  ▄ 

        欠缺內控有效性  □ 

        其他缺失        ▄ 

一、建議處理程序流程圖依行政院「內

部控制制度共通性作業範例製作

原則」繪製，經查無註解符號說明

控制重點部分，建議增列。 

二、履約管理中之職安與按圖施工應

為平行檢核項目，非檢核流程請修

正。 

三、請確實依契約所訂保險內容及期

間查察，惟仍有少數未依規定辦

理，請嗣後審慎查核以符規範。 

四、履約管理在作業程序說明及流程

圖之程序有不相符的情形，作業程

序以契約內容及管理注意事項為

準，但流程圖以計畫書送審、解決

工程疑義及確保職業安全衛生等，

並未於程序說明提及，可再確認履

管理之重點進行校正。 

詳參稽核委員提供之佐

證資料。 

 

十一 內部控制作業項目 

總-營-11  

驗收 

完  備                  □ 

不完備  內控流程不完整  ▄ 

        欠缺內控有效性  □ 

        其他缺失        ▄ 

一、建議處理程序流程圖依行政院「內

部控制制度共通性作業範例製作

原則」繪製，經查無註解符號說明

控制重點部分，建議增列。（如竣工

確認可加上控制重點第 1､5､9

等。竣工確認可加上應會同單位及

圖說等資料與採購規定內容之重

點） 

二、限期改善之期限是否宜規範為控

制重點。 

三、計算逾期罰款之後續作業宜完備。 

詳參稽核委員提供之佐

證資料。 

 



四、工程驗收後之相關執照之取得，請

積極協助辦理，以避免延宕過久，

工程無法結案，衍生相關事宜。 

五、有初驗程序者，初驗合格後，機關

應於 20 日內辦理驗收。請依規定

辦理，惟有疑慮之事宜請主動說明

備查。 

六、流程圖中，若複驗通過應進行逾期

罰款計算方得進入下一流程。 

七、流程圖建議可增加減價收受之程

序。 
 



※未來有關管理及績效重大挑戰之預警性意見(含行政興革建議事項)： 

一、 有關本次提送之各程序說明表與自行評估表等文件，均係參照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訂定內部控制制度共通

性作業範例及標準化作業流程以及控制重點等製作，惟請再檢視全部資料，應依照本校機關組織特性予以調

整或修正適當之文字。建議除法令規定有機關文字外，其餘「機關」是否調整為本校或刪除，以及「機關首

長」調整為校長；主（會）計單位調整為主計室..。 

二、 採購作業有採購法及相關法規的規範，本校多數採購作業內控項目之相關作業程序的文字描敘完備，但亦有

流程圖過於簡化或與內容不符之情形。 

三、 為使內控作業更易於執行，應運用流程圖釐清作業程序及可摘錄重點提示的功能，以利於工作人員迅速掌握

流程及控制重點，本次公共工程採購及工程管理機制，多項在內控項目所列程序明確，但流程圖標示則可加

強流程項目及控制重點的提示，以利後續人員執行時有所依循。 

四、 工程會稽核缺失計 19 項與 3 項建議及教育部稽核計 68 項建議等，爰建議將工程會與教育部工程施工查核之

缺失原因及本校矯正措施等，適時摘錄重要部分至本次之各程序說明表、處理程序流程圖、自行評估表文件

內，以提醒承辦人避免再發生類似缺失。 

五、 有鑑於工程會及教育部工程施工查核缺失仍有少部分缺失是工程管理項目，建議可參照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

會訂定內部控制制度共通性作業範例，增加「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內部控制作業項目，以臻完備。 

六、 近年來營繕工程業務繁重，工作壓力大，發生人員流動率高，因此，應有相關(預警)機制及措施，留住關鍵

人才，避免發生核心員工流失問題，造成工程安全及人才斷層的危機。 

七、採購審查小組須確實運作，並宜納入採購規劃作業之一環。對於預算經費之來源及確認完成簽核程序宜納入

採購規劃作業之一環。 

八、常商有異議時，宜有申訴機制。 



九、內控疏失事件發生後，業務單位應檢討內控缺失研擬改善機制，明確增納入作業流程，以強化內控機制。營

繕組宜儘速檢討疏失發生原因，修正行政作為，補強相關內控機制。 

十、總務處營繕組織內部控制作業項目，除所列總-營-01至總-營-11項目外，後續建議再檢討增列:「採購業務」、

「未經公告程序之限制性招標」、「發現廠商違反政府採購法之處置」、「發現機關人員違反政府採購法之處置」、

「廠商異議、申訴之處理作業」、「傳媒刊載機關採購弊案處理程序」、「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統包作業」、

「選擇性招標」，以及「緊急採購」、「開口契約」、「負數決標採購作業」等內部控制作業項目。 

十一、建議營繕組本其專業能協助使用單位檢視維修標的現況與維修整建需求，提供專業建議。另外，對於設計

圖、線路圖等較為專業部分協助把關。 

十二、文學院周邊 4 口大井之清孔維護工作十分重要。建議要定期對集水管與排水管定期檢視並進行有效之管理

監測，以免釀成不可預期之重大災害。 

十三、今年夏天圖資大樓 11 樓及理學院地下室大量灌水成災。總務處營繕、事務及校安組應協力找出癥結原因，

儘速處理，防範未然。 

十四、行政院 9月來函內容有關今年 8月南橫公路明霸克露橋遭土石流沖毀搶修事件，營繕組應將該事件做為同

仁教材，吸收經驗，防微杜漸，不宜逕以陳閱後存查方式處理公文。 

十五、本校仁武校區積極擴建，加上西子灣校區多項工程同時並行興建與整修，承辦同仁同時需兼顧內外業工作，

工作及責任繁重備極辛勞，每位同仁皆盡心盡力完成工作值得嘉許鼓勵，惟逢營繕組人員更迭，為避免人員

遞補空窗期，造成工程安全及人員斷層危機，請即早規劃相關預警機制及措施。 

十六、因本校工程項目繁多，與廠商間之見解分歧時，恐難免需循法律途徑解決，建請建立「發現廠商違反政府

採購法之處置」、「廠商異議、申訴之處理作業」或其他相關之內部控制作業（可參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之內部控制作業），以符時需。 

十七、為求本校永續發展，建請各類工程經費之規劃，應考量周延及全方位，俾利鈞長瞭解全貌及決策，以完善

全校之財務規劃及執行，提升本校校務基金執行績效。 



 

十八、因應政府採購法涉及國家安全採購之防範機制、資通安全管理法及其子法、ISO 27001資訊安全管理系統

標準及教育體系資通安全暨個人資料管理規範，資訊安全及個人資料文件、系統之保密等控制措施日趨重要，

故為符合政府採購法、資安法規及管理系統標準要求，建議事項如下： 

辦理涉及國家安全（含資訊安全）之採購，對於大陸地區產品、服務或陸資廠商參與而有影響國家安全或機

敏資訊外洩等疑慮者，應依政府採購法規定於招標文件載明採購內容，使防範機制更為周全。 

    資訊安全 

(一)新進人員需落實簽立資訊安全保密切結書，了解資安保密職責。 

(二)宜更落實於委外資訊系統相關文件中，明定資安防護基準需求。 

(三)宜更落實定期審核資通系統帳號，加強落實及清查系統帳號之完整性。 

(四)宜更落實一般使用者及主管每人每年應接受 3 小時以上資通安全通識教育訓練。 

    個人資料保護 

(一)新進人員需落實簽立個人資料保密切結書，並確實簽署最新版本切結書。 

(二)宜更落實執行個人資料盤點，詳閱盤點規範，確實掌握單位個資數量(如資料盤點表)。 

(三)宜更落實執行風險評鑑，有效掌握個資事件發生之風險值(如風險評鑑彙整表)。 

(四)人員離職前各單位應確實宣導個人資料保密職責，禁止散播本校個人資料、文件等，以防人員資料外洩。 

    建議同仁可盡量參加資安及個資相關研討會以提升同仁資安及個資專業認知。 


